
殷办〔2025〕8号
殷汇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动工作

实施方案

各村（居）委会、各中小学及驻镇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校园安全工作会议精神以及《预防中小学生溺水新十条措施》（皖学安〔2023〕2号）和《安徽省学校安全生产专项领导小组关于切实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的通知》（皖学安函〔2025〕3号）及市、区相关文件精神，现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专项行动。完善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着力从源头上预防、从根本上治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能力。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工作落实到位，责任措施到位，问题解决到位，坚决遏制溺水事故的发生。

二、工作目标
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群防群治、源头治理；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尽职免责、失职追责,全面压实教育、管理、监护责任，建立健全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位一体”预防溺水事件工作体系，构建完善长效工作机制，筑牢学生防溺水屏障，最大限度减少溺亡事件发生。

三、工作任务

（一）宣传教育全覆盖。镇主管部门和学校要把青少年儿童防溺水教育向家庭和假期延伸，做到校内校外、学校与家庭、学期与假期无缝衔接、有效对接。创新宣传方式，拓展宣传渠道，保持宣传声势，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保护青少年儿童生命安全的良好氛围。一是加强校内安全教育。各中小学校要建立健全校内安全教育提醒制度，利用每天放学前1分钟、每周放学前5分钟、节假日前30分钟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防溺水提醒，同时通过在校内张贴一批主题宣传画报、向家长推送一系列防溺水安全提醒等形式，切实提高青少年儿童和家长（监护人）的警惕性和自觉性。二是延伸宣传教育触角。各村居要在人群密集场所,张贴、悬挂一批防溺水安全宣传标语和版面，实现全镇村、社区全覆盖。要在暑假、周末、节假日等容易发生溺水的关键时段，利用村（居）大喇叭等形式循环播报防溺水安全提醒。三是强化救护技能培训。各中小学校要把防溺水安全教育作为基础性、常态化工作抓紧抓实，切实提高学生对潜在危险的认知和应急避险、自防互救能力；要定期组织“溺呛水自救、他救知识”宣传培训，帮助学生、群众学习和掌握正确的救护常识。

（二）排查整改全覆盖。一是开展一次排查起底。各村居和相关部门,要对重点水域部署开展常态化、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摸清河流、水库、塘坝、机井、建筑工地水池、废弃矿坑、景区内水体等各地水域的具体情况，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分级建立安全隐患台账，确立清单管理、认领包保责任,确保底数清、情况明。二是开展一次整改管控。各村居、部门要对排查出的隐患地段和水域，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所有、谁负责”的原则，建立清单化、闭环式管理，逐一落实隐患整改责任。对短期内能够排除风险隐患的，要立行立改、立竿见影、坚决消除风险点；对需要镇党委政府和部门帮助支持的，要及时报告、主动对接，推动问题得到解决，坚决杜绝“捂在手里”、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对需要长期坚持的，也要有阶段性目标，最大限度防止发生溺亡事故。三是开展一次维护修缮。各村居、部门要完善各类水域防溺水“三个一”设施的设置，包括悬挂一幅防溺水宣传标语，设置一个防溺水警示牌(要测量水深，将水深、危险程度等要素标识出来)，配备一套简易救生设备（包括带长绳的泳圈、长竹竿、竹梯等）。落实“一线一栏”，在临水岸边喷涂黄色警戒线,在公共活动水域设置防护围栏，定期巡查、及时维护、及时修缮，做到安全警示到位、隔离防护到位。

(三)联防联控全覆盖。各村居两委干部及村级“综合监管网格员”负责督促其范围内各水域权属主体认真排查水域安全隐患，做好水域隐患登记工作，在事故易发水域设立醒目的警示标志，加强日常巡查并及时做好巡查记录。对社会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实行包保责任制，明确重点水域安全管理责任，实行分片包保负责。镇工办、公路站要加强对道路、桥梁及建筑工地等施工过程的监管，在工程建设期间，对施工过程中形成的坑、洼等隐患及时排查整治，设置警示标牌。镇水保站要督促各村居，落实水域管理责任，定期组织对有安全隐患的水域进行排查登记，在水边设置警示标牌，并建立水域巡查制度。镇卫生院要积极配合有关单位开展防溺水自救、互救等知识技能教育活动。如发生青少年儿童溺水事件，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要迅速开展医疗救助。镇团委、妇联、关工委等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各类志愿者结对帮扶农村留守儿童及监护教育存在困难的家庭，加强留守儿童安全教育。

（四）巡查防范全覆盖。镇主管部门要督促水域主体责任单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日常巡查，特别在节假日、暑假期间和高温天气等重点时段，落实全天候值守巡查，根据水域面积合理设置巡查值守人数，确保每一段、每一片水域都有巡查值守责任人，并做好巡查值守记录。对青少年儿童经常嬉水、游泳的重点区域，要重点巡查，认真做好劝阻，坚决防止私自下水。要督促村级“综合监管网格员”和包村民警熟悉水域、熟悉地形、熟悉情况的优势，因地制宜设立专兼职巡逻队伍，重点时段要开展不间断巡查，及时发现、制止、劝离游玩、戏水、游泳人员。镇派出所、司法所要完善落实反应灵敏、合成高效的溺水类警情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救生装备配备，确保能够快速高效应对各类突发事态。

(五）推进科技防溺水。根据上级部门有关要求，借鉴周边县区科技防溺水做法，因地制宜在各类水域，特别是大河，大型水库，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山塘等水域安装防溺水高清监控摄像，建设防溺水监测预警系统，通过智能人脸识别，同步通报村居，同步语音劝返，提高水域监管时效性，真正达到人防，技防相结合，齐抓共管的局面。

四、时间安排

专项行动时间为期一年，2025年4月至2026 年4月。

　　五、工作要求
　　1、强化责任意识。各村居、部门要充分认识防溺水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始终把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切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2、形成工作合力。各村居、部门要按照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任务职责，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充分发挥部门行业作用，突出工作实效。加强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及时解决突出问题，形成预防溺水，保障青少年儿童安全强大合力。

3、加强检查督查。镇预防溺水工作领导小组要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检查督导，并建立检查台账。各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责任务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各水域落实防溺水措施、防护设施建设、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情况，逐项逐环节开展督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跟踪督办。对责任落实不到位、防护设施建设不到位、巡查值守不到位、隐患排查不到位、宣传教育不到位的，将对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

附件：
1、殷汇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殷汇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应急小分队成员名单

3、殷汇镇开展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任务分解表

                           殷汇镇党政办公室

                          2025年5月15日

附件1：

殷汇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组  长：胡士珍
副组长：方秀彩

成  员：田  俊（派出所）        方 亮（镇水利站）      

    舒志祥（镇卫生院）      朱芳溢（镇团委）       

        操礼琴（镇教办）        张斗平（镇工办） 

        何  芳（镇妇联）        陈士好（中心学校）

        董葆书（镇综治办）      洪  伟（初级中学）

        桂专政（职教中心）    胡新进（镇公路站）      李华明（镇关工委）
附件2：

殷汇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应急小分队

成员名单

队  长：方秀彩

成  员：丁翔宇、董葆书、毕璋斌、朱芳溢、操礼琴

舒志祥、方 骞、张斗平、蒋泽斌、魏友祥

附件3

殷汇镇开展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任务分解表

	序号
	责任   单位
	工作内容
	时间要求
	备 注

	1
	镇党政办
	督查有关青少年儿童安全的落实监护情况、宣传报道、组织领导、建立长效机制工作。
	
	

	2
	中小学
	1、制定完善《防溺水安全自护工作方案》，并向广大师生宣教；

2、充分利用暑假前时间，全面开展好面向家长、学生的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以“致家长的一封信”和家长向学校承诺回执的形式，做好校家共管；3、印发防溺水宣传手册发至每位学生及家长，并收回学生及家长签字回执，确保将宣传教育覆盖到每个学生及家长；
	1、5月20日前将《防溺水安全自护工作方案》备案。

2、6月5日前完成回执。
	与区教育局对接，尽快领取《青少年儿童防溺水安全知识手册》

	3
	派出所
司法所
	1、派出所、司法所主动和中小学校取得联系，充分利用暑期学生返校日的机会，上好法制宣传课，加大宣传力度，提醒家长做好监护工作。2、加大安全巡逻，发现隐患性苗头及时制止。3、如发生青少年儿童溺水事件，能迅速启动快速处置机制。
	暑假前和暑假结束学生返校日进行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4
	镇安委会、水利站、交通站
	组织开展一次“防溺水”专题检查及宣传工作。1、结合防汛抗旱工作，对镇域内的各水域进行标识巡查，尤其开展好涉水区域的宣教、防范工作，并将管辖范围内危险区域分布情况告知镇防溺办。2、对全镇因建设、施工产生的坑塘加强排查监管，做好施工产生的坑塘巡查备案及危险标识管理。3、充分发挥水管员作用，加强对危险水域巡逻和监管。
	检查工作于5月30日前完成，警示标牌配置到位，坑塘巡查备案报镇防溺办。
	联合镇水利站、交通站等

	5
	卫生院
	1、要求各村卫生室，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并积极配合有关单位，开展防溺水自救、互救等急救知识技能教育活动。2、如发生青少年溺水事件发生，各卫生室要迅速开展医疗救助。
	暑假期间，各卫生室至少开展两次宣传教育活动
	

	6
	镇文教办

镇关工委
	制定完善的《防溺水工作方案》及《应急预案》，加强对各村（居）及各学校的防溺水工作督查，镇关工委充分发挥关工委组织优势，组织“五老”等多方力量，结合各种活动平台，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和监督工作。
	
	

	6
	镇团委

镇妇联
	1、充分发挥农家书屋、留守儿童之家等活动场所，开展阅读、演讲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儿童的暑期生活。2、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联合有关单位，重点面向广大母亲、儿童开展系列活动，发出致全镇广大母亲的一封信。
	相关工作方案、文件于5月30日前报送镇防溺办
	与团区委、区妇联对接，尽快将一封信发放到位

	7
	各村居
	1、要与当地学校在节假日前进行一次沟通，就放假期间安全工作要求和各方职责进行对接。2、对辖区内留守儿童建立包保责任制。3、各村（居）委会要开展专题走访，对监护人提醒、教育。各村要在辖区内的水域设置警示标牌、加强巡查。4、各村要利用各种形式宣传预防青少年儿童防溺水知识。
	6月5日前部署完毕。

5月20日前标识到位。
	


